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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讀本網上預覽資料集時，須與本網
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下文載列本公司預期持續進行的若干關連交易詳情。

與淮南礦業訂立的交易

與淮南礦業訂立的框架協議

中國國有企業淮南礦業現時為中國主要採煤企業之一。淮南礦業與其附屬公司及
參股公司主要從事的業務包括煤炭開採生產、發電、買賣工業及開採設備、機器及金屬
材料。

目前，淮南礦業持有本集團成員公司鄭煤機舜立機械（由本公司持有約58.0%的權益）
約37.4%的股本權益。本集團（包括鄭煤機舜立機械）一直不時向淮南礦業以及其附屬公
司及參股公司（不包括鄭煤機舜立機械）（統稱「淮南礦業集團」）供應煤炭採掘設備，及向
淮南礦業集團採購或經淮南礦業集團採購若干原料及配件（如低合金鋼板、高強鋼板、
懸浮式活柱），而本公司預計該等交易將繼續進行。

為規管本集團與淮南礦業集團的供應安排，本公司與淮南礦業訂立日期為2012年9

月2日的框架協議（「淮南礦業框架協議」）。淮南礦業框架協議將自●起生效，於 2014年
12月31日屆滿，經雙方同意可予重續。根據淮南礦業框架協議，本集團將不時為淮南礦
業集團供應本集團生產的煤炭採掘設備；而本集團將不時向淮南礦業集團購買或經淮
南礦業集團購買若干原料及配件。

淮南礦業框架協議的條款按公平原則磋商，於本集團一般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根
據該協議，雙方交易的定價或代價將根據以下基準按優先次序釐定：

• 中國政府所定價格（包括由任何相關地方機構所定的任何價格），如適用；

• 若無中國政府所定價格，根據中國政府定價指引下的建議價格；

• 若無中國政府所定價格亦無中國政府建議價格，根據類似交易按公平合理基準
釐定的市場價格；

• 若無以上定價或有關定價不適用，根據在我們一般日常業務過程中按公平合理
基準釐定的價格，該價格為與向獨立於本集團第三方提供或自其獲得（視情況
而定）類似產品的價格等同或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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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讀本網上預覽資料集時，須與本網
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為落實淮南礦業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訂約雙方將訂立獨立協議或訂單以訂
明及記錄具體條款（諸如每項交易所供應或購買的產品數量及規格，以及付款及付貨條
款）及按淮南礦業框架協議的基準釐定該等交易的執行規定。根據淮南礦業框架協議，
向淮南礦業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供應煤炭採掘設備前，本集團可能須參與淮南礦業集團
舉行的招投標程序，而倘投標成功，本集團須承擔招投標安排所產生的成本及費用。

供應煤炭採掘設備

本集團（包括鄭煤機舜立機械）多年來一直向淮南礦業集團供應煤炭採掘設備。截至
2009年、2010年及2011年12月31日止3個年度，猶如鄭煤機舜立機械自2009年1月1日起
已被本公司收購並成為本集團的成員公司，及根據本公司的會計記錄，本集團向淮南礦
業集團銷售產品的總額分別約為人民幣 8.42億元、人民幣6.39億元及人民幣 9.35億元，
分別佔本集團截至 2009年、2010年及2011年12月31日止3個年度按下文所述基準計算之
收益約15.4%、9.4%及11.6%。本集團達致該等百分比所用收益數字乃假設鄭煤機舜立機
械自2009年1月1日起已被本公司收購並成為本集團的成員公司以及按本公司之會計記
錄資料計算得出的備考數據。

購買原料及配件

於生產煤炭採掘設備時，本集團採用若干購自淮南礦業集團或由其採購的原料及
配件（例如低合金鋼板、高強度鋼板及懸浮式活柱）。淮南礦業集團亦可指定或建議本集
團使用這些原料及配件，以生產本集團向其供應的設備。本集團也可能把這些原料及配
件用於生產向其他客戶供應的煤炭採掘設備。因此，本集團（包括鄭煤機舜立機械）多年
來一直向淮南礦業集團購買其採購的原料及配件。截至2009年、2010年及2011年12月31

日止3個年度，猶如鄭煤機舜立機械自2009年1月1日起已被本公司收購並成為本集團的
成員公司，及根據本公司的會計記錄，本集團自淮南礦業集團購入的產品總額分別約為
人民幣5.86億元、人民幣5.52億元及人民幣6.97億元，分別佔本集團截至2009年、2010年
及2011年12月31日止3個年度按下文所述基準計算之銷售成本約14.1%、10.8%及11.4%。
本集團達致該等百分比所用銷售成本數字乃假設鄭煤機舜立機械自2009年1月1日起已
被本公司收購並成為本集團的成員公司以及按本公司之會計記錄資料計算得出的備考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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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讀本網上預覽資料集時，須與本網
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i)淮南礦業框架協議乃於本集團一般日常業務過
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及 (ii)淮南礦業框架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股東整
體利益。

與淮南礦業訂立之租賃協議

於2011年2月28日，本公司附屬公司鄭煤機舜立機械與淮南礦業訂立租賃協議（「淮
南礦業租賃協議」），據此，淮南礦業以年租金約人民幣743,000元向鄭煤機舜立機械租賃
一幅土地，由2011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為期四年。有關土地位於中國安徽
省淮南市謝家集區望峰崗鎮，佔地總面積約 189,465平方米。

我們的獨立物業估值師仲量聯行西門有限公司已審閱鄭煤機舜立機械根據淮南礦
業租賃協議應付的租金，並確認有關租金較位於中國相若地點作相若用途物業的現行
市價低。因此，董事認為有關租金及淮南礦業租賃協議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

淮南礦業租賃協議項下，淮南礦業已准許及授權鄭煤機舜立機械使用若干其他土
地，按租金豁免基準由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於相同時期為期四年。該等
土地位於中國安徽省淮南市謝家集區望峰崗鎮，佔總地盤面積約221,522平方米。於該
等土地中，就該等佔地盤面積約32,739平方米的土地而言，鄭煤機舜立機械已根據淮南
礦業租賃協議承擔該幅土地的相關土地使用稅項。

如上文所述，淮南礦業持有本公司附屬公司鄭煤機舜立機械（由本公司持有約58.0%

的權益）約37.4%的股本權益。

本集團根據淮南礦業租賃協議應付淮南礦業的年度交易金額預計將不會超過人民
幣743,000元。

與潞新煤化工集團進行交易

向潞新煤化工集團供應煤炭採掘設備

潞新煤化工與其附屬公司及參股公司（「潞新煤化工集團」）主要從事的業務包括煤
炭生產、煤基化學加工業務及發電業務。

目前，潞新煤化工持有本集團的成員公司鄭煤機潞安新疆（由本公司持有54%的權
益）40%的股本權益。本集團（包括鄭煤機潞安新疆）一直不時向潞新煤化工集團供應煤
炭採掘設備，而本公司預計該等交易（「潞新交易」）將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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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讀本網上預覽資料集時，須與本網
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就該等交易而言，董事認為，本集團過往及日後向潞新煤化工集團所供應相關設備
的價格均按公平合理基準釐定，而該等價格與他們向獨立於本集團的第三方所提供相
若產品的價格相同或相若。潞新交易為及將為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該等交易在本集
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屬收入性質。

與潞新煤化工擔保安排

潞新煤化工可能不時就商業銀行向鄭煤機潞安新疆提供的貸款向鄭煤機潞安新疆
作出或安排擔保。該等安排目前以及將來都對本集團有利，且目前或將來並無以本集
團的資產就該等安排作抵押，而且董事認為，該等安排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或對本
集團更為有利。

與華新創業投資參股公司之投資管理協議

由華新創業投資參股公司華軟投資提供投資管理服務

誠如本文件「歷史、發展及企業架構 — 歷史及發展 — 於2011年成立華軒投資」一節所
披露，華軒投資於2011年12月5日成立，於最後可行日期，其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00,000,000

元，繳足註冊資本則為人民幣400,000,000元。根據中國法律，按照該節所述股本架構計
算，華軒投資由本公司及華新創業投資分別持有60%及40%。華軒投資的主要業務為權
益投資及財務管理，且其成立目的主要為助本公司物色與本集團業務經營及策略一致
的投資機遇。

於2011年12月10日，華軒投資與華新創業投資參股公司華軟投資訂立投資管理協議
（「華軒投資管理協議」）。根據該協議，華軒投資已聘用華軟投資以提供有利於及代表華
軒投資之投資管理及有關服務，自協議日期起為期 7年。根據華軒投資管理協議，惟須
符合華軒投資的章程細則、其投資政策的規定及合法情況下，華軟投資將予履行的職
務包括管理華軒投資日常營運、識別、評定及建議適合華軒投資的投資機會，及須待華
軒投資董事會批准，以代表華軒投資進行投資及管理該等投資，管理及處理其資產及
提供配套服務。協議項下的一項指定投資政策為於採煤機械及相關業務的投資佔華軒
投資不時的全部長期股權投資不少於60%。根據華軒投資管理協議，華軒投資授權華軟
投資簽署一切必需的文件，及代其採取一切行動以根據協議履行及完善其委託華軟投
資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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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讀本網上預覽資料集時，須與本網
上預覽資料集封面「警告」一節一併閱覽。

考慮到華軟投資根據華軒投資管理協議提供的服務，華軟投資有權收取：(i)金額等
同於華軒投資繳足註冊資本 2%的年度管理費用（即當前為人民幣 8,000,000元），須由華
軒投資於其成立各週年起計10個營業日內繳付；及 (ii)倘華軟投資代表華軒投資作出的
投資產生淨回報超出若干指定的水平，則為介乎該等回報 20%至35%不等。僅供說明之
用，在指示年度，倘 (i) 華軒投資的實繳註冊資本仍為人民幣400,000,000元不變；及 (ii)自
華軒投資管理協議日期以來，華軟投資未曾為及代表華軒投資作出任何投資，或倘有
該等投資，惟該等投資於截至該年度結算日未曾產生任何收益回報，則於該年度就其
根據華軒投資管理協議向華軒投資提供之服務，須支付華軟投資的總代價將為人民幣
8,000,000元。

董事認為，華軒投資管理協議乃經公平磋商基準釐定，因此屬一般商業條款。




